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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中医药大学科研处

关于组织申报 2025 年度人文社会科学
课题合作专项的通知

各学院及部门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

的重要论述，推动形成跨部门、跨学科研究合力，突出不同

领域的研究特色，打造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品牌矩阵，省社

科联与有关部门单位合作，设立“山东省社科联 2025 年度

人文社会科学课题合作专项”。现将合作专项有关申报事项

通知如下。

一、课题设置

所列“研究要点”为研究范围和方向，申请人可根据自

己的学术专长和研究基础选择不同的研究角度、方法和侧重

点，自行设计具体题目。

（一）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专项

研究要点：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

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，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

作，聚焦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、政党关系、民族关系、宗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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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系、海内外同胞关系等方面开展研究，为谱写中国式现代

化山东篇章贡献统战力量。

（二）上合示范区扩能提质研究专项

研究要点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、视察

青岛的重要指示要求，围绕上合示范区区域发展政策、数字

技术应用发展、新兴业态培育、区域国别比较等方面开展研

究，为上合示范区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和智力支持。

（三）涉台港澳研究专项

研究要点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和

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，围绕两岸热点和鲁台、鲁港澳经贸文

化交流合作，聚焦台港澳企业在我省发展情况、中华文化在

台港澳地区的传播等方面开展研究，为开展对台工作和港澳

工作提供参考。

（四）数字经济时代儒商精神赋能企业发展的理论和实

践研究专项

研究要点：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，围绕国家和

山东省重大战略，聚焦儒商精神的内涵和价值、儒商精神推

动企业数字化转型、儒商精神促进商业文明发展等内容开展

研究，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力量。

（五）孔繁森精神研究专项

研究要点：聚焦孔繁森精神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、深化

东西部协作、促进青年正确价值观养成、弘扬孔繁森精神的

实践路径等方面开展研究，为现代化强省和边疆建设贡献智

慧和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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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泰山文化研究专项

研究要点：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，围绕泰山文

化的传承创新，聚焦泰山文化的形成与发展、泰山文化的当

代价值、泰山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、泰山文化“两创”等方

面开展研究，更好发挥泰山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。

（七）枣庄石榴文化“两创”研究专项

研究要点：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枣庄重要讲话

精神为主线，聚焦石榴文化的内涵与特质、石榴文化的保护

与传承、石榴文化品牌建设、石榴文化助推乡村旅游发展等

内容开展研究，推动石榴文化的进一步发展。

（八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专项

研究要点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

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，聚焦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

育，围绕以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

思政课程、思政课程效果提升、思政教师素养提高等方面开

展研究，推动高校思政课更好发挥育人作用。

（九）教育评价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专项

研究要点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

论述，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，开展学生学业水平评价、基

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、教育评价引领乡村教育发展等方面的

研究，助力全省教育评价改革不断深化。

（十）考古学研究专项

研究要点：紧紧围绕党中央关于“保护第一、加强管理、

挖掘价值、有效利用、让文物活起来”工作要求，聚焦区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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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明探源、历史发展脉络、文物价值挖掘、考古成果阐释与

传播等方面开展研究，为中华文明溯源提供实证支撑。

（十一）卫生健康研究专项

研究要点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

设的重要论述，聚焦健康素养提升、健康生活方式推广、医

疗资源分布差异及优化、健康乡村建设、心理健康问题防治

等内容开展研究，助力全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1.申请人可自主选择省直部门（单位）、市社科联、高

校社科联、省级社科类社会组织作为申报推荐单位，不接受

个人名义申报。

2.各推荐单位要着力提高申报质量，从严控制申报数量，

减少同类选题重复申报。申报不设限额。

3.课题负责人只能由 1 人担任，课题组成员一般不超过

5 人。课题负责人在牵头申报课题的同时，亦可作为课题组

成员另申报 1 个课题。已承担省社科联课题的团队和个人不

得再申报本次合作专项，如申报本次合作专项，需由所在单

位科研管理部门将之前承担课题申请撤项后，方可申报。已

承担省社科联课题包括：2024 年及之前年度立项但未结项的

课题和 2025 年公布进入在研库的课题。

4.按照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》要

求，须如实填写申报材料，保证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，无

知识产权争议，没有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。

三、申报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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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和推荐单位分别登陆“山东省社科联人文社会科

学课题管理系统”相应板块，根据操作提示完成申报。课题

管理系统开放时间：申请人填写课题申请书时间，2025 年

10 月 10 日 08：00—10 月 15 日 18：00；各推荐单位受理申

报、提交推荐意见时间，2025 年 10 月 10 日 08：00—10 月

17 日 18：00。山东省社科联人文社会科学课题管理系统：

http://119.148.160.14:3100/subject/loginhome。逾期系

统自动关闭，不再受理申报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1.申报结束后，省社科联对所有申报课题进行形式审查，

审查通过的课题纳入“在研项目库”（非正式立项），在山

东社科网发布通知，不再设立项环节。已明确进入在研项目

库的课题项目即可开展研究，在研期为 1 年。

2.自“在研项目库”通知发布之日起一年内，各课题负

责人可随时提交结项申请，在研期结束后不再受理结项申请。

3.在研期结束后，省社科联组织专家对课题阶段性研究

成果和结项报告进行结项鉴定，每个专项根据质量遴选出 10

项课题予以结项和资助。

4.课题成果发表、著作出版和向省领导呈报时，可不注

明“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”字样。

5.在研过程中，课题组形成的对服务中心工作具有决策

咨询价值的阶段性成果或建议，可随时提交省社科联学术部，

学术部将根据成果质量编报《山东社科成果专报》。凡被副



6

省级以上党委政府领导同志肯定性签批的成果，按照《山东

社科决策咨询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给予支持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学校联系人：刘超群

联系电话：0531-89628062

邮箱：szyrenwensheke@163.com

地址：长清校区正行楼 201 室

山东中医药大学科研处

2025 年 9 月 30 日

mailto:szyrenwensheke@163.com

